
法律界列舉「聯繫」等定義獲沿用 析「無罪推定」等原則未變

香港特區立法會相關法案委員會已完成《維護國

家安全條例草案》（簡稱《條例草案》）的逐條審議

及修正案的全部工作。在《條例草案》中，充分吸收

香港社會熟悉的法律規定，大量吸納現有相關法例的

內容。有香港法律界人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條例草案》內容並非「憑空出現」，而是香

港在現有法律基礎上完善，並按照普通法常用的

法律草擬方式、技巧和習慣訂立，使得社

會大眾更容易明白和遵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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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未改變現行法律概念定義未改變現行法律概念定義

逾半數罪名有「原型」
同類例九七前已實施

《條例草案》完善原有法例非「憑空出現」
文匯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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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立法會《《維護國家安全條維護國家安全條
例草案例草案》》委員委員會會議會會議，，完成完成
連日密集審議連日密集審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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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安法擊退黑
暴及極大地遏止破壞
社會事件。圖為2019
年時警察拘捕黑暴分
子。 資料圖片

◀《條例草案》「行動
限制令」內容，是防止
疑犯繼續犯法或潛逃。
圖為警方通緝潛逃海外
的羅冠聰。 資料圖片

▶專家指，網絡上涉
及國安的內容沒有現
成的法律執行。圖為
警方根據香港法例查
封載有煽動刊物的
Telegram頻道。

資料圖片

◆◆圖為警方搜查涉及國安圖為警方搜查涉及國安
案件的案件的《《蘋果日報蘋果日報》》大大

樓樓。。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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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開共212頁的《條例草案》，可以發現差不多有逾半數的
罪名在現行的《刑事罪行條例》《官方機密條例》及《社

團條例》等本地法例中原來就存在。譬如，現行《官方機密條
例》中關於間諜活動相關罪行、非法披露罪所涵蓋的屬於國家秘
密部分、《社團條例》處理規管社團和組織的規定等加以完善，
納入了《條例草案》。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馬恩國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條例草案》的原則仍遵循香港現有法律原則，尊重
和保障人權，並尊重「無罪推定」原則，「大陸法立法是比較原
則性，有時候點到即止。相比之下，普通法的草擬方式更為詳
細，尤其是在刑法方面『必須仔細具體，不可以有疏漏』，因為
在刑事檢控中，法官認為其刑事罪行若有疑點，根據利益歸被告
原則，被告可以藉此脫罪。」

「限制諮詢律師」不違反「無罪推定」
有評論指出，《條例草案》並沒有改變香港現行法律對一些關
鍵概念的定義。譬如，《條例草案》規定禁止從事危害國家安全
活動的組織在特區運作，有人擔心本地組織接受外國組織的資
助，就會觸犯法律而被取締。實際上，問題的關鍵是該本地組織
是否「政治性團體」，提供資助的外國組織是否境外「政治性組
織」，如何界定其是否對外「聯繫」也沿用了《社團條例》原有
定義。如社福機構、商業機構、慈善機構、專業機構、國際環保
團體等並非「政治性團體」，只要沒有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活
動，完全不會受到《條例草案》影響。
針對外界關注的「因應危害國家安全情況，可限制被捕人諮
詢個別律師」問題，馬恩國解釋，限制被捕人諮詢個別律
師目的是防止被捕人透過其律師去延續危害國家安全行
為，或者恐嚇證人妨礙司法公正，又或者把相關犯罪
所得隱瞞導致將來不被充公等。該條款並不違反
「無罪推定」原則，因為當案件尚未進入審訊程
序，亦不會影響或損害被告人訴訟權利。條款只
是限制在特定或指定的律師不能接受諮詢。

草案仍保留疑犯沉默權
有關「被拘捕後48小時內不可諮詢任何律
師」條文，馬恩國指出，除了公司內部問題
由證監檢控的案件等特別檢控外，香港國安
法和《條例草案》「並沒有把這個保持沉默
權刪除」，即疑犯仍有保持沉默權。至於無
律師在場期間所作的認罪陳述，疑犯若是在
沒有被威逼利誘下作出自願認罪陳述，不論
有否律師在場基本上不能被推翻。

防治「刁鑽」國安挑戰 對廣大市民影響小
《條例草案》是否對社會民眾產生較大影響方
面，馬恩國強調，經過香港國安法作為「定海神
針」擊退黑暴及極大地遏止破壞社會事件，市民已逐
漸認同香港國安法的成效，「黑暴行為及言論明顯收
斂，惡意攻擊政府依法施政的事件也得到極大消除，所以
在普通市民層面應該不會有太大影響。」
馬恩國最後強調，國安挑戰日新月異，海外及境外勢力
不斷滋擾，譬如過往對於網絡上涉及國安的內容沒有現成
的法律執行，因此二十三條（《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立
法後，可以有效地防範及懲治這些領域的犯罪。

「行動限制令」是立法會法案委員會審議的熱
點之一。《條例草案》提出對反國安罪行的獲得
保釋者加以限制，但執法部門要在發出通緝令6
個月之後才能對潛逃者做出進一步行動。被問及
該條款是否過於寬鬆的問題上，香港特區立法會
議員、執業大律師容海恩日前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潛逃者是否會在這6個月內繼續犯
法，或將資產移除轉移，或將因犯罪所得的收益
移除等問題都值得令人擔憂，「希望政府在聽取
議員們擔憂會從善如流。」最新的消息是，特區政
府在最新的修正案中對草案中的「行動限制令」內
容做了一定修訂，並得到委員會議員的認可。
《條例草案》中有不少內容參考了香港現行法
律規定，容海恩不認為這是與已有法律重疊，
「而是將法律和執行上更加地細緻化」。「行動
限制令」等條款是目前香港其他法律所沒有的制
度，但它的存在讓原有的香港法律更具阻嚇性，
遏制犯罪及罪犯逃離，「我不會認為現在的法律
有漏洞，而是《條例草案》更加細緻，讓警方在
行動方面更快捷執行，從而在執法與保障人權上
取得平衡。」

容海恩：未設最低刑期 由法官裁量
目前，香港刑法中有「認罪扣減」原則，即被
告認罪後原則上可獲刑期扣減，一般是「認罪
可減三分之一刑期」。「有人認為《條例
草案》不設最低刑期是否與『扣減刑罰』
原則不脗合？我看就未必有相關性。」
容海恩表示，普通法中有「三分之一
減刑」的講法，但《條例草案》中
未見到相關的減刑內容。
她以「呂世瑜案」為例，指理
大學生呂世瑜於2022年承認煽
動分裂國家罪，判刑本可從5
年半減刑至3年8個月，惟控
方提出案件屬「情節嚴
重」，判刑受到該罪行最低
刑期「處五年以上」所限，
故最終被判囚5年，也就是
說，即使認罪，亦不一定會
獲得完全的「三分之一減
刑」。
容海恩認為，「不設置最低

刑期」讓法官在面對不同的具
體案件時，可充分考慮控罪元
素、減刑因素、犯罪人背景等，
再決定一個合適的刑期，也是最大
程度上保障了法例實行和維護人權。

在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公眾諮詢期間，有人聲
稱擔心立法後會對香港原有的司法體系造成衝
擊云云，但細讀《條例草案》，現行法律的一
些關鍵概念的定義並未被改變，更多是對目前

滯後的法律進行系列完善。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香港「應自行立法」禁止七類危
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但香港回歸20餘載一直未能完
成相關立法，2019年黑暴事件對香港造成的影響暴露了
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問題上的相關法律漏洞及現實風
險，及時修訂和填補漏洞是特區政府的義務之一。同
時，《條例草案》立法的原意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同時也是香港「一國兩制」的最高原則。
為了讓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完整、持續有效防範、制

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及活動，《條例草案》、本地
法律及普通法制度需與香港國安法緊密銜接、兼容互補，形
成完整有效的法律體系以維護國家安全，因此《條例草案》
不能過多改變現行法律的關鍵概念和定義。
黑暴亂港的慘痛經歷，讓社會都明白在沒有國家安全的保
障下，市民無法享有或行使基本的權利和自由，四處破壞及
暴力攻擊導致人人自危，人身及財產安全受到嚴重威脅。針
對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的人，目的是讓在香港的人身、財
產、權利及自由得到良好的保障，因此尊重保障人權同樣是
《條例草案》的關注重點之一。

名詞釋義參照本地法律
《條例草案》名詞釋義參照了不少香港原有法例。社團組
織的運作規定是社會關注較高的議題之一，有人擔心社團組
織自由在未來受到影響，例如本地組織接受外國組織資助會
觸犯相關法律。但其實《條例草案》對「組織」的定義引用
了《社團條例》第151章第2（1）條所界定的社團的定義，
同時《社團條例》附表所列明的人，或任何其他團體，而
不論該團體性質，亦不論該團體是否根據任何宗旨或目標
而組成或成立，或是否按照任何宗旨或目標而運作。
什麼樣的本地組織有機會觸犯法律？舉例來說，若該

組織是「政治性團體」，獲得資助的相對方為「境外政
治性組織」，同時雙方產生的「聯繫」符合《社團條例》
的具體界定，則有機會違反相關法律。而現有的社福機
構、商業機構並非「政治性團體」或境外「政治性組織」，
在現在、未來不主動改變其主要功能及性質，同時未從事危
害國家安全活動，就不會因為《條例草案》生效而受到影
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茗

《官方機密條例》早在香港1997年回歸前就已實施，其中所
指的「間諜活動」「非法披露」等內容均被參考納入《條例草
案》中。針對「間諜活動」，《官方機密條例》第2部規定，不
得作出有損聯合王國或香港的安全或利益的目的的作為，包括接
近、察看、越過或進入禁地；製作旨在對，可能對或擬對敵人有
直接或間接用處的相關資料；取得、收集、記錄、發表或傳達任
何機密資料等。
《條例草案》第4部「與國家秘密及間諜活動相關的罪行」在
參考了《官方機密條例》上述規定進行立法的同時，還因應現
時社會的變化，增加對電子、通訊方式或遙距方式進行間諜
活動的管制，即使用電子、通訊方式或遙距方式對禁地、任
何資料實施非法資料搜集等行為，均屬於「間諜活動」。
2019年黑暴時期，不少亂港分子會使用電子、通訊方式

或遙距方式進行間諜活動，包括在Telegram等社交軟件
非法起底、傳播公職人員個人資料行為，利用App探測公
職人員在執行任務期間的地址方位並將該資料非法披露
等，《官方機密條例》現有法例中難以制約這種新型違法
行為，《條例草案》對其進行的部分調整和增改，讓滯後的
法例能跟上社會的轉變。
《官方機密條例》「非法披露」所涵蓋的性質屬於國家秘密
的部分，亦同樣被納入《條例草案》第4部並加以完善，總體為
對目前香港現行法律有過大修改。
《條例草案》第3部「叛亂、煽惑叛變及離叛，以及具煽動意
圖的作為等」，則是參考《刑事罪行條例》第1部「叛逆」及第
2部「其他反英皇罪行」進行規定。例如《刑事罪行條例》第二
部第9條「煽動意圖」中舉例，煽動意圖是指「引起憎恨或藐視
女皇陛下本人、其世襲繼承人或其他繼承人，或香港政府，或女
皇陛下的領土其他部分的政府，或依法成立而受女皇陛下保護的
領域的政府，或激起對其離叛」「引起對香港司法的憎恨、藐視
或激起對其離叛」，被納入《條例草案》，成為「意圖引起中國
公民、香港永久性居民或在特區的人，對特區的憲制秩序、行
政、立法或司法機關的憎恨或蔑視，或對其離叛」。《條例草
案》只是在《刑事罪行條例》的保護主體進行修正，並未對香港
社會所熟悉的現行法律有過大的改動。


